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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兴发转债”

2025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兴发转债付息登记日：2025年9月19日

●兴发转债除息日：2025年9月22日

●兴发转债付息日：2025年9月22日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22日公开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或“兴发转债” ）将于2025年9月22日支付2024年

9月22日至2025年9月21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约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转债简称：兴发转债；

（二）转债代码：110089；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280,000万元；

（四）票面金额：100元/张；

（五）债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债券利率：第一年0.2%、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

六年2.0%；

（七）债券期限：6年，自2022年9月22日起，至2028年9月21日止；

（八）转股期限：2023年3月28日至2028年9月21日（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6个月后第

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九）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为39.54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28.40元/股。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

款的约定，本次付息为本期债券第三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4年9月22日至2025年9月21

日。 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1.0%（含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付息金额为1元

人民币（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付息日

（一）兴发转债付息登记日：2025年9月19日

（二）兴发转债除息日：2025年9月22日

（三）兴发转债付息日：2025年9月22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5年9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兴发转债”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一） 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

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

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

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

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

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

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

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1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利

息为0.8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

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

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

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

实际派发金额为1元人民币（含税）。

（三）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

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

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

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 对非居民企业 （包括QFII、

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

转债实际派发利息金额为1元人民币（含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

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本次付息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188-9号兴发大厦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717-6760939

（二）保荐机构：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8号

联系人：金城、吴宜

联系电话：0755-23901683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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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宏辉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9月18日

● 赎回价格：101.6849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9月19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9月15日

截至2025年9月11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15日（“宏辉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2

个交易日，2025年9月15日为“宏辉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5年9月18日

截至2025年9月11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18日（“宏辉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5

个交易日，2025年9月18日为“宏辉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宏辉转债” 将自2025年09月1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

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5.85元/股的转

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1.6849元/张（即合

计101.6849元/张）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公司特提醒“宏辉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辉果蔬” 或“公司” ）的股票自2025年07月24

日至2025年08月27日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宏辉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130%），即不低于7.61元/股。根据《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已触发“宏辉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前赎回“宏

辉转债”的议案》。 公司决定行使“宏辉转债”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

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宏辉转债”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宏辉

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宏辉转债”的

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未转股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

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若在上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2025年07月24日至2025年08月27日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宏

辉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即不低于7.61元/股，已满足“宏辉转债” 的赎

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9月18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宏辉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1.6849元/张。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

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3.00%；

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2月26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

09月19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205天。

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3.00%×205÷365=1.6849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6849=101.6849元/张

（四）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可转

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6849元（税前），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1.3479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

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

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

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

人民币101.6849元（税前）。

3、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

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即每张可转债实

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1.6849元（税前）。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

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五）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宏辉转债” 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宏辉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 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宏辉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指定媒

体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宏辉转

债” 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七）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5年09月11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09月15日（“宏辉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

2个交易日，2025年09月15日为“宏辉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5年09月18日（“宏

辉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5个交易日，2025年09月18日为“宏辉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5年09月19日起，本公司的“宏辉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5年09月11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09月15日（“宏辉转债” 最后交易

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年09月15日为“宏辉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5年09月18

日（“宏辉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5个交易日，2025年09月18日为“宏辉转债” 最后一个

转股日。 特提醒“宏辉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宏辉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

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宏辉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

按照101.6849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宏辉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摘牌。

（四）因目前“宏辉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2025年09月11日收盘价为177.419元/张）

与赎回价格（101.6849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

损失。

特提醒“宏辉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4-88802291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信息披露

202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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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昊创瑞通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北京昊创瑞通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创

瑞通”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27,900,000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5〕1516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为27,900,000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00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

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5,580,000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0.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

略配售由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3,571,427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2.80%。 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2,008,573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17,632,573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72.48%；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696,000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7.52%。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4,328,573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昊创瑞通于2025年9月11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昊创瑞通” 股票6,696,0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5年

9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昊创瑞通电气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于2025年9月1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认购资金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获配股份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昊创瑞通电

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2025年9月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

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的

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

的有关规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

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

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

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

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

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

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为12,924,016户，有效申购股数为71,774,471,500股，配号

总数为143,548,943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00014354894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北京昊创瑞通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719.00709倍，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

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866,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2,766,573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52.48%；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562,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47.52%。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161087915%，

有效申购倍数为6,207.79030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定于2025年9月12日

（T+1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

311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5年9月15日 （T+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昊创瑞通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2日

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

人（主承销商）”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的上海

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１３３７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

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６３

，

１９３

，

２７７

股，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后

总股本的

１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

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２１

，

２８８

，

５０９

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的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６３８

，

６５５

股，约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

认购数量即不超过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且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５

，

０４０．００

万元；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５９

，

６６３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其他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８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

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０

，

４４４

，

１２２

股，

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１１０

，

５００

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

况将在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刊登的《上海建发致新医疗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

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

１６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

ｈｔｔｐｓ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

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

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海通 公告编号：2025-094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市场主体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5月29日，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中共有24名激励对象存在解除劳动合同或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等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对其获授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共计782,867

股。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公司股本减少782,867股，注册资本相应从人民币17,629,

708,696元变更为人民币17,628,925,829元。

近日，公司完成上述事项的市场主体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59284XQ

名称：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朱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1762892.5829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9年08月18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证券业务；证券投资咨询；证券公司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证券财务顾问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同时，公司《章程》涉及注册资本及股本的相关条款相应予以修订，并已在上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备案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附件：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附件：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修订依据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

629,708,696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

628,925,829元。

公司回购注销A股限制性股票，公司股

本减少782,867元，注册资本相应减少

782,867元。

第二十六条 截至2025年3月14日，公司

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17,629,708,696

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14,123,948,

848股， 占公司发行的股份总数的

80.11%；H股股东持有3,505,759,848

股，占公司发行的股份总数的19.89%。

公司发行的A股股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集

中存管；公司发行的H股股份，主要在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属下的中央存

管处托管， 亦可由股东以个人名义持

有。

第二十六条 截至2025年8月15日，公司

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17,628,925,829

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14,123,165,

981股， 占公司发行的股份总数的

80.11%；H股股东持有3,505,759,848

股，占公司发行的股份总数的19.89%。

公司发行的A股股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集

中存管；公司发行的H股股份，主要在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属下的中央存

管处托管， 亦可由股东以个人名义持

有。

根据公司股本变化的实际情况更新。

证券代码：600866� � � � � � � 证券简称：星湖科技 � �公告编号：临2025-046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至9月1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sl@starlake.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8日披露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

19日上午10:00-11:00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刘立斌

总经理：应军

财务总监：陈军来

董事会秘书：张凯甲

独立董事：卢馨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19日上午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至9月1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l@starlake.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凯甲

电话：0758-2237526

邮箱：sl@starlake.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

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0389� � � � � � � �证券简称：江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9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9月1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江山路99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5,705,1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12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王利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大会的通知、召

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宋金华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财务总监兼财务负责人黄海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648,524 99.9695 22,630 0.0121 34,000 0.0184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636,679 99.9631 19,350 0.0104 49,125 0.02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60,920,

383

99.9071 22,630 0.0371 34,000 0.055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炼炼、范衡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501� � �证券简称：武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5-042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商MALL� A座8楼会议室（武汉解放大道69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潘洪祥董事长

6.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32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1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309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人数 3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344,733,20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333,840,18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10,893,017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14,011,1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970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4.517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526%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684%

备注：上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姚远、黄龙茂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如下议案：

（一）《武商集团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结果：通过。

2.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股东 343,953,370 99.7738% 731,430 0.2122% 48,400 0.0140%

中小股东 13,231,320 94.4343% 731,430 5.2203% 48,400 0.3454%

（二）《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表决结果：通过。

2.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股东 343,898,530 99.7579% 732,670 0.2125% 102,000 0.0296%

（三）《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1.表决结果：通过。

2.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股东 343,695,430 99.6990% 960,570 0.2786% 77,200 0.0224%

（四）《关于拟注册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表决结果：通过。

2.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股东 343,625,330 99.6786% 1,018,170 0.2954% 89,700 0.026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姚远、黄龙茂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关于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2日


